工程量清单总说明

项目名称：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食堂、实训楼、宿舍等内外墙粉刷、顶层防水及办公区吊顶项目		
1、 工程概况 
1. 项目名称：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食堂、实训楼、宿舍等内外墙粉刷、顶层防水及办公区吊顶项目。
2. 工程特征：本工程建设地点为扬州市广陵区，本次招标范围为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食堂、实训楼、宿舍等内外墙粉刷、顶层防水及办公区吊顶项目的土建修缮及安装工程。
3. 计划工期：详见招标文件。
2、 [bookmark: _Hlk104041832]清单编制依据 
1. [bookmark: _Hlk104039528]《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其9本工程量计算规范。
2. 扬州市现行的不可竞争费用内容及标准。
3. 扬州市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的相关规定。
4. 与本工程相关的标准、规范、技术资料等。
3、 编制说明
（1） 一般说明
1. 施工现场情况：以现场踏勘情况为准。
2. 交通运输情况：以现场踏勘情况为准。
3. 环境保护要求：满足省、市及当地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相关要求和规定。
4. 本工程投标报价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和相应计算规范的规定及要求，使用表格及格式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要求执行。
5. 工程量清单中的每一个项目，都需填入综合单价及合价。
6. 本工程量清单中的分部分项工程量及措施项目工程量均是按照“工程量计算规范”或本项目清单总说明中的规定进行计算的，仅作为施工企业投标报价的共同基础，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价款的依据。
7. 工程量清单及其计价格式中的任何内容不得随意删除或涂改，若有错误，在招标答疑时及时提出，以“补遗”资料为准。
8. 组价时应结合投标人现场勘查情况包括完成所有工序工作内容的全部费用。
9. 清单项目特征中备注“清单量同定额量”的，是指清单工程量按《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中相应计算规则计算。
10. 投标人可根据工程实际进行增补措施项目，但不得更改本清单中已列措施项目。结算时，除工程变更引起施工方案改变外，承包人不得以招标工程措施项目清单缺项为由要求新增措施项目。
11. 本说明中对内容进行的调整、补充和暂考虑的做法等仅为工程量清单和最高投标报价编制时暂定的内容，不构成设计变更。
（2） 分部分项说明
1. 部分工程量按招标人提供的工程量计入， 可计算部分按图纸计算;
2. 建筑垃圾外运运距按5km考虑;
3. 砂浆按预拌砂浆考虑;
4. 新砌砖墙砖按MU10混凝土实心砖考虑，砂浆按M5专用砌筑砂浆考虑;
5. 厨房地沟按砖砌地沟考虑，截面300*500mm(宽X高)内贴瓷砖，上面盖不锈钢盖板；
6. 墙面顶面地面变形缝盖板按1.5厚不锈钢板考虑；
7. 厨房内灭蝇灯仅考虑更换灯管;；
8. 空调系统中空调设备均考虑利旧；
9. 实训楼中平板灯考虑新做，消防应急灯仅考虑移位；	
10. 实训楼中所有智能化设备仅考虑移位；
11. 实训楼中喷淋系统中喷头考虑改为下喷；
12. 其他未说明部分详见清单及改造方案。
13. 措施项目说明
（1 .1） 总价措施费
1. 总价措施费中的安全文明施工费和工程按质论价费为不可竞争费，必须按招标清单中列明的费率进行报价；其他总价措施费由投标人自行考虑，以费率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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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安全文明施工费：按《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年）及《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年）营改增后调整内容中规定的相应费率计算，增加费不计取。安全文明施工费结算时按造价管理部门核定的费率调整，未经核定，不得计算。
（1 .2） 单价措施费
1. [bookmark: _GoBack]脚手架，详见各专业清单。
2. 垂直运输，详见各专业清单。
3. 其他单价措施，详见各专业清单。
（2） 其他项目
1. 暂列金额：57300元。
2. 专业工程暂估价：无。
3. 计日工：无。 
4. 总承包服务费：无。
5. 甲供材：无。
（3） 规费和税金
1. 规费：为不可竞争费，必须按招标清单中列明的费率进行报价。
1.1. 环境保护税：不计取，由甲方自行缴纳。
1.2. 社会保险费：按规定费率计取。
1.3. 住房公积金：按规定费率计取。
2. 税金：按一般计税法（税率9%），为不可竞争费，必须按招标清单中列明的费率进行报价。
（4） 主要材料推荐品牌及规格（如有）：详见招标文件。
